2024年度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部门整体

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(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县委宣传部是县委工作机关，为正科级，加挂县新闻出版局（县版权局）、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牌子。因主要职能内容涉密，依法不予以公开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37人，实有人数46人，退休人员46人。内设组室7个、中心3个、归口管理公司1个，含1个正科级单位。分别为：办公室、理论教育组、意识形态工作组、宣传文艺组、文明创建组、新闻出版电影和文化产业组、新闻和舆情信息组，县文化产业发展中心、县宣传舆情研究中心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，县恒鑫影业公司，含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正科级单位。
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993.67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993.67万元,政府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993.6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85.67万元，项目支出408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179.247 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97.577万元，总支出1179.248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586.2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9.7％；项目支出59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0.3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：年中追加《我的家乡好美》78.5万元及上年各项经费结转近100多万元。

3.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96万元，其中：货物20元，工程23万元，服务153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83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69.5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83万元，在用资产183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通过预算执行，资金执行率达到了100%，保证了本单位正常工作运行，做好了全县宣传思想工作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
（1）媒体宣传合作专版专栏经费（湖南日报、衡阳日报、红网、湘声报、新春走基层和春节拜年广告）项目

 通过实施媒体宣传合作专版专栏经费（湖南日报、衡阳日报、红网、湘声报、新春走基层和春节拜年广告）项目，达到提升衡东对外形象，营造正能量充沛、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。全年媒体宣传合作专版专栏数大于9个提升了衡东对外形象，营造了正能量充沛、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。该项目全年预算资金70万元，资金使

用执行率100%，扩大了我县知名度、美誉度。

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县级配套资金（老放映员生活补助、恒鑫公司运营费）项目

     通过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县级配套资金（老放映员生活补助、恒鑫公司运营费）项目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放映达到了3221场以上，老电影放映员71人生活补助发放按标准到位，
达到保障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推进、老放映员生活补助按时发放、恒鑫影业公司正常运营。

《我的家乡好美》项目

  通过《我的家乡好美》拍摄宣传项目的实施，达到宣传衡东美如画、土菜香万里，扩大衡东知名度、美誉度带动我县产业收入、助力产业振兴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